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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施工部分：完成本项目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包含的全部施工内容等相关

工作，组织验收；完成竣工图的编制、资料归档及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期

内的保修工作等。

（3）总承包方（牵头单位）承担工程设计、施工等工作，对承包工程的质量、安

全、进度、造价全面负责；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，须在工程质量保修期内承担

相应的义务和责任。

2.5 计划工期：

（1）设计：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完成项目所有设计工作。

（2）施工：工期 150 日历天，项目开工至完成建设并通过竣工验收。

2.6 质量要求：

（1）设计：按照招标人就本项目设计提出的要求，完成本项目的设计工作，并通过

审查。设计文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、规范和强制性条文规定，并确保成果资料完整、真实

准确、清晰有据，并对提供的设计成果质量终身负责。

（2）施工：满足设计要求和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规程、规范及强制性标准的技术要

求，达到验收标准，一次验收合格。

（3）总承包：执行《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》(GB/T 50358-2017) 及国家、

省、市现行法规、规范的相关规定。

2.7 标段划分：本项目不划分标段。

2.8 资格审查方式：资格后审。

3．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资质要求：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具备有效的营

业执照，












